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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仁生牌仁生酒

【原料】

【辅料】

【生产工艺】 本品经浸提、勾兑、陈酿、过滤、灌装、包装等主要工艺加工制成。

【直接接触产品包装材料种类、名称及标准】

【感官要求】 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
表1    感官要求

项 目 指 标

色泽 黄褐色

滋味、气味 具本品特有的滋味和气味，无异味

性状 液体，允许有少量轻摇易散的沉淀

杂质 无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

【鉴别】 无

【理化指标】 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

表2    理化指标

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

总固体，g/100mL ≥7.80 1 总固体的测定

酒精度（20℃），%vol 35±1 GB/T 5009.48

甲醇，g/100mL ≤0.04 GB/T 5009.48

铅（以Pb计），mg/kg ≤0.5 GB 5009.12

砷（以As计），mg/kg ≤0.3 GB/T 5009.11

汞（以Hg计），mg/kg ≤0.3 GB/T 5009.17

六六六，mg/kg ≤0.2 GB/T 5009.19



滴滴涕，mg/kg ≤0.2 GB/T 5009.19

1 总固体的测定

1.1 原理：样品经100～105℃加热，其中的水分、乙醇等可挥发性物质被蒸发，剩余的残留物即为总固

体。

1.2 仪器

1.2.1 天平：感量0.0001g

1.2.2 电热干燥箱：温控±1℃

1.2.3 干燥器：内装有效干燥剂

1.3 样品测定：精密量取样品10mL，用35%vol乙醇定容至25mL，吸取稀释液5mL，于已知干燥至恒重的蒸

发皿（或直径50mm、高30mm的称量瓶）中，放入104±1℃的电热干燥箱中烘干4h，移至干燥器中，冷却30

min，迅速精密称定重量。

1.4 结果计算

（m1-m2）×n
X = ———————×100

V

式中：

X—样品中总固体的含量，g/100mL；

m1—蒸发皿（或称量瓶）和样品烘干至恒重的质量，g；

m2—蒸发皿（或称量瓶）烘干至恒重的质量，g；

n—样品的稀释倍数；

V—吸取样品的体积，mL。

【标志性成分含量测定】 应符合表3的规定。

表3    标志性成分含量测定

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

总皂苷（以人参皂苷Re计），m

g/100mL
≥22.00

《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》（2003年

版）中“保健食品中总皂苷的测定”

【装量或重量差异指标/净含量及允许负偏差指标】

【原辅料质量要求】


